
元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6年预算

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卫生检测经费。

二、立项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7〕20号）和《省卫生健康委关于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预防性体检等三项工作的通知》，《元江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7第11期》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元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元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完成卫生检测项目预约、检验报告领取；负责完成医疗器械效果监测、生活饮用水、医院污水、餐具、食品、公共场所等类别的采样及实验室检测，出具检测报告。‌

‌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卫生检测经费项目开展情况：
1.2026年1—12月接受委托对公共场所、医疗机构、生活饮用水、医院污水、食品等开展卫生检测并在10个工作日后领取检验报告。

2.2026年1—12月完成省市县下达的卫生监测任务及临时性监测任务，如消毒后医疗器械效果监测、生活饮用水、污水等卫生监测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依据2026年县级预算额度（114000元）县疾控中心卫生检测费用：试剂及耗材48000元；实验室设备检定、校准、维修、更新32000元、车辆燃油费及水电费等办公费34000元。
卫生检测经费预算项目资金预算根据往年支出合理测算，科学合理、体现资金统筹使用和优先保障重点支出等要求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根据卫生检测经费项目实施情况，经费按计划每年支出三次，2026年6月支出项目总经费的30%，2026年8月支出项目总经费的30%，2026年12月支出项目总经费的40%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卫生检测经费的投入，使得元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元江县卫生监督所）能够定期开展各类卫生检测活动。这些检测活动涵盖了环境卫生、食品卫生、职业卫生等多个领域，有助于及时发现和消除潜在的卫生隐患，从而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和传播。通过卫生检测，可以确保公共场所、学校、企业等场所的卫生状况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，为民众提供一个安全、健康的生活环境。


